
南投縣文化園區場館使用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 112年 11 月 22日府文資字第 1120007418號訂定版 

一、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加強管理「南投縣文化園區(以下簡

稱文化園區)」之場館，以期發揮功效並達到完善的管理及利用，特訂定本

要點。 

二、 管理規範 

（一） 本文化園區所提供之場館僅供藝術展覽、藝文活動、學術研討、文化推

廣為主之用，謝絕喧鬧性活動之申請。 

（二） 本要點所指場館包括：歷史建築武德殿(縣史館)、南投陶展示館、縣史

圖書文獻室、陶藝教室及其它戶外場館；南投縣藝術家資料館須向本局

藝術科申請。 

（三） 申請本文化園區場館，應依其活動屬性、使用性質於辦理前兩個月，連

同「申請表」(附表一)及「提案計畫書」(附表二)向本局提出申請，經

本局審核同意後，其申請方始生效。 

（四） 本文化園區屬公益性質申請，無收取任何費用，若遇同日期、同時段兩

處以上單位申請，由本局活動優先使用，其得由本局協調之一至其他場

館使用，若協商未果，由本局審閱提案計畫書後決定。 

（五） 本文化園區使用時間，如下： 

1.週二至週日，上午 9點至下午 5點。 

2.週一休館(國定假日依本局公告為主)，詳：

https://www.nthcc.gov.tw/ )。 

3.如有特殊情形經本局同意者得延長。 

（六） 申請單位，如有以下情事之一者，不予使用： 

1.申請內容或使用期間，經查有違反法令或公序良俗之行為。 

2.使用目的不符本規範第二點規定。 

3.以本要點第二點第一項申請為名，而從事私人團體或個人利益活動及

造成場館秩序紊亂者。 

4.其活動可能損及建築與設備者。 

5.所辦之活動屬性及性質，涉及第三人之著作權及違反中華民國相關法

律規定。 

6.違反其他要點規定或經本局認定不宜使用者。 

https://www.nthcc.gov.tw/


（七） 場館申請期間，如遇天災、氣候等不可抗力之因素，申請單位得提出延

期需求，倘若與其他借用時間衝突，應俟下一個申請單位使用完畢後，

始可辦理。 

（八） 經同意後，如本文化園區場館有急切需要收回自用時，得事先商請申請

單位改期使用。 

（九） 申請單位於本文化園區內使用期間，應愛惜、維護各場館所提供之設備

及設施，如有毀損，申請單位須負完全修復或照價賠償之責任。 

（十） 借用本文化園區活動場館，若需使用各項電器設施、視聽設備等，須於

申請表上勾選，並且需經管理人員事先指導其操作方法始可使用，不得

擅自啟用，若如需接裝其它電器設備，應會同管理人員現勘，並於申請

時一併提出，不得私自架設，以策安全。 

（十一） 凡經本局核准使用之申請單位，應於活動辦理前投保使用期間之「公

共意外責任險」，經本局確認無誤後，方得使用。 

（十二） 申請單位依前款規定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時，應依內政部消防

署 104年 11月 2日內授消字第 1040823601號發布之「大型群聚活動

安全管理要點」，及南投縣政府 107年 12月 26日府行法字第

1070290871號令「南投縣辦理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自治條例」辦理；

保險期間，應自進行佈置工作時起，至活動結束場館回復原狀時止。 

（十三） 申請單位應於活動結束後當日將場館回復原狀並交還本局，經查如有

損壞、污漬或其他破壞行為，應即回復原狀或負損害賠償責任；未遵

守前述約定者，本局逕行回復原狀或修復，其所生費用由申請單位支

付。 

（十四） 本要點相關事項如有疑義或其他未盡事宜，本局保有協商之權益。 

 

三、 使用規範： 

（一） 為保護本文化園區各建築空間使用，嚴禁以下幾種物品及遵守相關規

定： 

1. 為維護本文化園區空間使用，請人員保持安靜，切勿喧嘩、奔跑及飲

食。 

2. 隨時保持本文化園區室內、外環境清潔。 

3. 本園區室內外空間全面禁菸。 



4. 嚴禁使用明火、粉塵等易爆易燃性物質(如瓦斯、噴燈、火燭等)，或

其他有危害歷史建築之虞等行為，包含夜宿、營火、燃放爆竹煙火、

施放天燈風箏、使用空拍機、遙控機或無人機等。 

5. 嚴禁未經同意之商業販售、零售交易、收費性質之展演活動或其他營

利、募款行為。 

6. 嚴禁毀損花木、草皮或破壞景觀等。 

7. 嚴禁攜帶危險物品或管制藥品。 

8. 嚴禁酗酒或鬥毆滋事，妨害公共秩序。 

9. 嚴禁任何未經申請之汽、機車駛入本園區，違者經本園區館員口頭勸

導，經制止仍未改善者，將報請執法單位拖吊，相關責任及衍生費用

由車輛所有人自負。 

（二） 為保護本文化園區內建物場館、戶外空間完整性，申請單位須事先向本

局溝通現場佈置平面圖，並依照本局提出之要求配合調整。 

（三） 承上，本文化園區內「歷史建築武德殿」為木質地板，申請單位應備妥

完善防護措施，於進場期間落實監測作業，確認地板無發生刮傷、重壓

之可能性，若經本局察覺地板有受損之狀況，將依據本管理要點，逕向

申請單位提出修復或賠償之責任。 

（四） 逃生出入口應保持順暢。 

（五） 場館使用期間(含進場、撤場)申請單位須與本局一同維護文化園區的整

潔與遊客的參觀權益，申請單位應每日自行清理垃圾（含清運）。 

（六） 施工期間申請單位須區隔獨立施工動線，並安排人員全程留守監督施工

安全，且以不影響遊客的安全、安寧為原則，進行場館佈置與施工。並

在施工場館出入口設置標示物，註明「活動施工中，請勿進入」等標示，

以免文化園區遊客誤闖造成傷亡。 

（七） 場館使用期間(含進場、撤場)申請單位所有車輛與人員進出，須受文化

園區相關規範，如有車輛入場或卸貨必要，須經本園區館員同意後始可

進場。 

（八） 場館使用期間(含進場、撤場)申請單位應善盡維護文化園區一草一木、

一磚一瓦之完整性，嚴禁於建物牆面與結構上使用黏土(粉土牆)、膠帶、

圖釘、釘槍、掛勾等附著性工具，並確保活動結束當天，即將場館回復

至原先之狀態，如有毀損，申請單位應負賠償責任或照原貌修復，若有



觸犯文化資產保存法一百零六條第一項第七款情形者，依法處罰。 

（九） 場館活動音量管制規定，如下： 

1.應留意週邊居民生活品質，其音量不得超過「噪音管制標準」規定之

分貝，及依據「南投縣噪音管制區內禁止從事妨害他人生活環境安寧

行為之時間、地點或場所」之規定辦理，試音時亦同。 

2.申請單位，應指派一名專業人員，負責現場音量管制監控作業。 

（十） 申請單位不得在本文化園區內擅自增設售票場所，及任意張貼海報宣傳

標語。 

（十一） 戶外場館不提供電源，須自備發電機，並依指定位置擺放；室內活動

使用場館電源須自備所有設備，包含自備無熔絲開關及漏電斷路器，

不得擅接配電盤開關，若須使用自備發電機，應依指定位置擺放。所

有電纜、電線、外接開關等器材皆須妥善規劃並做防水及相關安全措

施，如有線路外露，請加裝線槽或護線板，保障民眾安全。 

（十二） 場館使用期間之安全維護、清潔維護、傷患急救、公共秩序應由申請

單位自行負責妥為處理。 

（十三） 若有餐飲需求，應於活動前三天徵得本局同意，經獲得許可後始得進

行，否則一律禁止攜帶食物及飲料進入申請之場館使用。 

（十四） 申請單位，應於活動前二週，提供本局以下資訊： 

1. 活動名稱與活動期間。 

2. 活動海報、DM等電子檔。 

（十五） 申請單位，應於活動結束後七天內，提供本局以下資訊： 

1. 活動成果（含紀錄照片原始檔、活動影像檔等光礏)。 

2. 媒體報導。 

（十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 

（十七）本要點經奉核定後公布實施。 



附件一、南投縣文化園區場館使用申請表 

南投縣文化園區場館使用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 
使用場館 

□歷史建築武德殿(縣史館)     □南投陶展示館 

□縣史圖書文獻室             □陶藝教室       □其他： 

申請單位 
(申請人)  

性質 
及內容 

□藝術展覽    □藝文活動    □學術研討    □文化推廣   

□其他： 

設備申請 
電器
設備 

□投影機(武德殿)    □布幕(武德殿)    □冷氣 

□插座    □照明    □其他： 

申請 
使用時間 

使用期間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時 
段 

□09:00~12:00 
使用時間： 
星期： 

□14:00~17:00 
使用時間： 
星期： 

審查意見  

1 



茲向貴局申請許可使用南投縣文化園區□歷史建築武德殿(縣史館) □

南投陶展示館 □縣史圖書文獻室 □陶藝教室場館，自願遵守「南投縣文化

園區場館使用管理要點」及其他相關規定，如有違反相關規定者，願由貴局

立刻廢止使用，並接受有關機關依法處理，絕無異議。 

 

此致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申請單位： 

申 請 人 姓 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承辦人  秘書  
局長  

科長  副局長  

備註： 

1. 本申請案經許可使用後，申請單位如有違反「南投縣文化園區場館使用管理要點」或其
他相關規定時，本局得廢止許可使用，且索取損壞之費用。使用之場館應回復原狀，否
則所遺留物品視為廢棄物處理，本局並得依行政執行法規定逕予強制執行。請詳閱「南
投縣文化園區場館使用管理要點」。 

2. 請統一填寫申請單位、申請人姓名、身分證字號、地址、電話；「個人部分」申請單位可
不用填。 

3. 申請時應檢附「提案計畫書」、「申請表」、「身分證」、「立案證書」或其他應備文件，請
依下列順序裝訂，如下： 

(1)申請表 

(2)提案計畫書(含封面，自行增加) 

(3)身分證影本或立案證書影本 

(4)其他應備文件 

4. 南投縣藝術家資料館，須向南投縣政府文化局藝術科提出申請。 

印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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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提案計畫書 (封面請自行增加) 

 

一、 活動名稱： 

 

二、 活動目的： 

 

三、 活動方式及流程： 

 

四、 宣傳方式： 

 

五、 預定參加人數： 

 

六、 場館佈置圖(電器設備佈置、場館配置、設施)： 

 

七、 清潔維護計畫： 

 

八、 交通維護計畫(俟活動內容需求提出)： 

 

九、 預期效益 

 

十、 個人、法人、公司或團體立案證明文件影本： 

黏 貼 處 

正 面 背 面 

十一、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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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成果報告 

活動名稱 
 

負責人 
 

聯絡電話 
 

辦理時間 

及地點  
參與人數 

 

辦 理 情 

形 

 

檢討或改

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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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成果照片(4-6 張) 

 

活動內容說明： 

 

活動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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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成果照片(4-6 張) 

 

活動內容說明： 

 

活動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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